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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冷暴力的立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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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我国没有对家庭冷暴力进行法律规制, 随着实践中家庭暴力形式的变化, 我国应该将它纳入到反家庭暴

力法的立法范畴, 在法律上对之进行明确界定, 并通过建立家庭冷暴力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家庭暴力婚内损害赔偿制度

和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等使得对家庭冷暴力的法律规制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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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被人们谓为 /都市婚姻新杀手0的家庭暴力新形

式 ) ) ) 家庭冷暴力在我国悄然流行,并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

社会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尚无关于家庭冷暴力的规定, 法学

学者和法律实务人士对于我国是否应该将家庭冷暴力纳入

到法律规制的范畴存在争议。本文从法律救济角度来思考

家庭冷暴力的立法问题, 希望能够为家庭冷暴力带来的困扰

提供解决的思路。

一  家庭冷暴力立法现状和争议

目前, 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家庭冷暴力的规定。根据联合

国相关文件对家庭暴力含义的界定 ¹ ,家庭暴力包含身体暴

力、精神暴力和性暴力三种形式。家庭冷暴力是家庭暴力中

的精神暴力。我国 2001年修订婚姻法在司法解释中引进了

家庭暴力的概念, 根据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3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4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6第一条的规定, 家庭

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

段, 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

为。从上述规定可见, 我国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限于以作为

方式实施的家庭暴力, 并不包含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冷暴

力, 即我国所谓的家庭暴力仅限于身体暴力这一种形式, 并

不包含精神暴力。上述定义中虽然提到精神伤害,但是这里

的精神伤害不属于家庭精神暴力范畴,是附属于身体暴力的

精神伤害。家庭冷暴力在我国立法上尚属空白。

法律总是在一种行为被认为是侵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权

益时才被制订出来, 以对这种行为进行约束和惩罚。同时,

法律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 不可能包罗万象地穷尽所有的行

为和事件。它的调整范围只限于那些有必要运用国家强制

力去干预的社会关系, 而社会关系中的有些方面用法律干预

是不适宜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家庭

冷暴力的规定,那么在家庭暴力法日益完善的过程中, 我国

是否要对之进行立法干预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法学界人

士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不宜将家庭冷暴力纳入法律调

整范畴,理由是: 首先, 家庭冷暴力的概念难以界定。 /冷0

是一个感官感受的形容词, 难有统一标准。其次, 对于消极

的不作为,法律难以干预 ,将其纳入法律调整, 法律将会有形

同虚设之嫌。第三,有可能削弱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反

家庭暴力是要保护受害人的人身权, 其中,身体健康权、生命

权是首要的,如果无限扩大家庭暴力的外延, 反而会使立法

最基本的目的都难以实现 [1]。另有人认为,家庭冷暴力频发

与我国相关立法缺失有关, 我国应立法规制家庭冷暴力。立

法的缺失直接导致司法实践的无法可依, 常常使受害者在主

张权利、请求保护时于法无据,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导致施暴

者主观上无所畏忌。立法的缺失还导致法律救济滞后。面

对家庭冷暴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制定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的专门法是根本途径。如果能够将冷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

范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依照婚姻法追究施暴者的精神损害

赔偿责任,这也符合婚姻法的立法本意 [ 1]。

笔者认为,通过法律规制家庭冷暴力是必要的和可行

的。首先,家庭冷暴力发生率之高、危害性之大使得法律手

段的介入成为必要。中国法学会关于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

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0课题 º的研究结果表明, 目前在我国,

家庭冷暴力的发生率已居三种家庭暴力形式之首 [ 2] º。就

家庭暴力在我国的发展趋势来看, 家庭冷暴力已经成为或者

必然成为我国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同时, 家庭冷暴力的危

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家庭冷暴力使直接当事人遭受精神

创伤,形成心理和精神隐疾,使其他家庭成员遭受伤害, 造成

家庭成员间的疏离和怨恨, 甚至导致家庭分裂、亲人离散,进

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可见,不将家庭冷暴力纳入法律调整



的范围, 难以达到现代社会反家庭暴力的宗旨。其次,将家

庭冷暴力纳入法律规制范畴是完善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必

然趋势。我国对家庭暴力进行法律规制的起步比较晚, 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对家庭暴力法律规制

的相关规定散见于相关法律或者政策性文件中,相关立法尚

不完善。当前国际层面和其他国家关于家庭暴力的界定中

都包含了家庭精神暴力。就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 家

庭精神暴力被纳入家庭暴力的界定中,与其他形式的家庭暴

力一并由家庭暴力法进行调整。根据我国的家庭暴力状况,

将家庭冷暴力纳入法律调整是完善我国家庭暴力法不可缺

少的内容。第三, 虽然家庭冷暴力给立法和法律救济带来了

很多难题, 比如界定难、收集证据难、追究法律责任难等, 但

是, 这可以通过立法和某些法律制度的建立来解决, 而且, 我

们也可以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完善立法。

二  家庭冷暴力在法律上的界定

关于家庭冷暴力的含义, 学者们有各种表述。有人认

为: /所谓家庭冷暴力, 一般是指当夫妻之间或者其他成员之

间发生矛盾时, 不是通过理性方式处理, 而是对对方表现出

冷淡、轻视、放任、疏远、侮辱等, 如不理睬对方、将语言交流

降低到最低程度、夫妻之间停止或敷衍性生活、不做或尽量

少做家务、或者冷嘲热讽、侮辱对方人格等,从精神上伤害虐

待对方的一种非正式暴力行为。0 [ 3]有人认为: /另一种被称

为冷暴力的形式已日益普遍地存在着, 其主要表现为:夫妻

双方在产生矛盾时, 漠不关心对方、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

度、停止或敷衍性生活、懒于做一切家务工作等。0又指出:

/家庭冷暴力又被称为精神暴力、隐性暴力 ,是指通过暗示性

的威胁、言语攻击、无端挑剔、委过于人、性生活的控制等, 让

对方的精神生活不能正常进行而始终处于恐惧中。0 [ 4]也有

人将其定义为: 夫妻双方在产生误解和矛盾时, 不通过交流

等方式积极处理和解决, 而是疏远对方,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对对方漠不关心、轻视和放任, 将语言交流降到最低限度, 或

使用讽刺挖苦、侮辱性语言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伤害对方的

自尊心 [ 1]。

上述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冷暴力的特征。

从法律上对家庭冷暴力进行界定, 有利于体现立法目的, 减

少法律实践中因概念界定不清带来的操作上的困难。笔者

认为, 法律上的家庭冷暴力应该明确下列几个问题: 首先, 家

庭冷暴力的暴力指向从一开始就是针对人的精神的。家庭

冷暴力中的精神损害区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因侵权所造成

的精神损害。如家庭暴力中的身体暴力或性暴力也包含有

精神损害的成分, 但是这种精神暴力是伴随身体暴力或性暴

力产生的, 具有附属的性质,与家庭冷暴力的精神损害不同。

其次, 家庭冷暴力是一种故意实施的行为。由于家庭冷暴力

的当事人关系比较特殊, 因此, 家庭冷暴力的界定中应该明

确行为人所持的心理态度是故意的。第三,家庭冷暴力行为

的实施必须具有持续性和长期性。法律调整的家庭冷暴力

限于那些在一定长的时期内持续发生的冷暴力行为,这主要

是从危害性来考虑的。

综上, 笔者对家庭冷暴力的界定是: 家庭冷暴力是指夫

妻之间或者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在产生矛盾时,不

是通过积极的交流和接触进行解决, 而是通过故意长期冷

落、放任、疏远或漠视对方,或者故意长期将与对方的语言交

流降到最低限度或者对对方进行讽刺挖苦、言语攻击或者通

过对对方进行经济和性的控制等, 从精神上伤害和虐待对

方,使婚姻家庭关系处于一种长期的不正常状态, 影响对方

的正常生活的行为。

三  构建家庭冷暴力法律救济制度的立法思考

家庭冷暴力法律救济的实现存在诸多困难, 如取证难,

损害结果认定难,赔偿难以操作等, 我国必须进行立法上的

完善和法律制度上的创新, 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一 )将家庭冷暴力纳入反家庭暴力法中

关于家庭冷暴力的立法形式, 有人认为, 当前应该制定

一部专门的反家庭冷暴力法, 但是笔者认为, 我国当务之急

是制定一部全国性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这部法律

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内涵以及家庭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予以

明确规定,并将精神暴力作为与肉体暴力和性暴力并列的一

个重要方面予以详细规定。同时, 我国可以出台相关的家庭

暴力法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更详细

的规定。因为,家庭冷暴力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 与其他家

庭暴力形式相比,它们虽然有各自的特性但是都具有家庭暴

力的一般特点,统一立法既可以节约立法成本又便于操作。

(二 )建立家庭冷暴力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法律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证据问题, 没有证据支持,

当事人的主张无法得到法律认可。目前家庭暴力案件在举

证责任分配上采取的是 /谁主张, 谁举证0的原则,由原告承

担举证责任,承担指证违法的义务, 司法机关一般不主动积

极的进行调查取证。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人是原告, 然而由

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通常是弱者, 加上家庭暴力案件证据的

收集的确很困难等原因, 导致 /谁主张, 谁举证0这一强制性

规定实际上是加重了受害人的负担, 往往出现因受害人举证

不力而放纵了施暴者的非正常现象。家庭冷暴力由于暴力

事件发生的更具私密性和所造成的伤害的更具有隐蔽性和

不确定性,使得受害人举证更加困难, 很多家庭冷暴力案件

可能会因为缺乏证据而无法立案, 则法律救济无从说起。

举证责任分配的公平性主要考虑双方当事人之间证明

的难易、概然性的高低、距离证据的远近及谁承担证明责任

更有利于权利保护和实现等。 /谁主张,谁举证0原则, 从立

法本意来讲, 反映的是一种试图向弱势群体倾斜的价值取

向,即把举证责任分配给提出请求方, 若其举不出证据则其

诉讼请求不被支持。但是就家庭冷暴力案件来说, 受害者是

原告,其处于弱势地位。诉诸法律救济时, 大部分冷暴力受

害者都已经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精神折磨, 有的可能已经精神

崩溃。家庭冷暴力发生的隐秘性, 又使得其他人没法知道事

情的经过也难以帮助受害者提供证据或收集证据。因此,如

果实行 /谁主张, 谁举证0的责任分配制度,对冷暴力受害人

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告状无门, 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 这

将有违我国举证责任制度的立法本意。

笔者认为,家庭冷暴力案件应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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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前, 我国法律并没有对举证责任倒置作出明确的说明

或界定,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6第 14条对于适用举证责任倒

置的几种情形进行列举了。在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下,原告对

因遭受家庭冷暴力而受到伤害的事实进行举证,被告对原告

所受伤害并非自己所为承担举证责任,即当家庭冷暴力案件

受害人提出受到冷暴力伤害时 ,如果施暴者不承认自己实施

了暴力, 就由施暴者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冷暴力, 如果施

暴者不能够举证, 则认为其实施了冷暴力。举证责任倒置制

度的应用, 将大大减轻受害方的证明责任,使家庭冷暴力案

件不至于因为证据缺乏而不能立案,极大地增加了受害方得

到救济的可能性。

(三 )建立家庭暴力婚内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现行5婚姻法 6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但是对

于夫妻关系存续, 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导致另一方损害的, 法

律没有规定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 甚至 5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6第 29条明确规定

法院不受理婚内的侵权赔偿纠纷,这主要是因为夫妻财产共

有, 婚内损害赔偿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但是否认婚内的侵权

赔偿与我国 5民法通则6相关规定 ( 5民法通则6第 5条、第

106条、第 119条 )是不一致的。笔者认为, 损害赔偿是反家

庭暴力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家庭暴力作为侵权行为, 夫妻之

间虽然存在特殊的人身和财产关系, 但任何一方的合法权

益, 仍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规定婚内家庭暴力损害赔偿

制度, 使施暴者在违反民事法律的情形下承担必要的民事法

律责任, 是有效制止家庭暴力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夫妻财产共有制等制度,婚内赔偿制度在实际

操作中的确有一定的困难, 笔者认为, 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

式来实现: 第一,以裁决书或判决书的形式对侵权者的侵权

事实、损害赔偿数额予以确定。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时,

施暴者有个人财产或一方有较多的婚前个人财产,民事赔偿

执行其个人财产; 当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时, 施暴者没有个

人财产, 则规定可以先执行夫妻共同财产中施暴者应得的部

分, 一旦婚姻关系终止, 赔偿款即从共同财产分割后的个人

财产中支付 [ 5]。第二, 引进非常财产制,非常财产制包括法

定分别财产制和宣告分别财产制。前者是在发生法定情形

时, 夫妻财产制当然改为分别财产制; 后者是在发生法定情

形时, 法院应当事人申请宣告实行分别财产制 [6]。一旦出现

分别财产制的情形, 则可能导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则婚内

损害赔偿可在财产分割时实现。

婚内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也包括精

神损害赔偿, 家庭冷暴力主要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由于家庭

冷暴力造成的精神损害与一般侵权的精神损害有区别, 因

此, 法律应对家庭冷暴力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认定、赔偿范

围、赔偿方式、赔偿数额的确定等作出规定。上述内容的确

定, 可以参照一般侵权的相关规定和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6, 但是要考

虑家庭冷暴力侵权的特殊之处 ,如家庭冷暴力精神损害赔偿

的成立应当具备有较严重的损害后果这一要件,因为冷暴力

造成的伤害的无形性和不确定性, 使得对于伤害结果的判断

往往存在明显的主观局限性。

(四 )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

我国对于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制起步较晚, 人们对家庭暴

力的很多法律问题缺乏了解,加之长期以来家庭暴力都与家

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相联系, 使得很多家庭暴力受害

人不知道或无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援助

对于我国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应该建立专

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律援助机构。当前, 反家庭暴力法律援助

机构在反家庭冷暴力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是要积极传播家庭

冷暴力的相关法律知识, 提供法律咨询, 让人们认识并重视

家庭冷暴力,从而对家庭冷暴力起到事先预防作用。另一方

面,针对已经发生的家庭冷暴力, 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物质

帮助和法律援助,帮助家庭中弱势群体寻求法律救济, 切实

保障其自身利益。

四  余论:构建防治家庭冷暴力的法律辅助机制 ) ) ) 社会救

助体系

法律的力量是有限的, 家庭冷暴力问题的解决, 必须依

靠全社会进行综合治理, 这就需要运用社会多方力量, 建立

一套以预防为主,控制、查处为辅, 能充分有效地预防、遏制

家庭暴力的社会网络,如 ,建立家庭冷暴力投诉站、成立家庭

冷暴力调解疏导组织、成立家庭冷暴力教育监管部门等, 如

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救济受害人和遏制家庭冷暴力。

注释:

¹ 联合国 1979年通过 5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6的条约机构 ) ) )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在 1989、1992

年通过的第 12号及第 19号一般建议中指出,针对妇女的家

庭暴力包括: /施加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的行

为、威胁施加此类行为威胁及其他剥夺自由的行为。0参见:

黄列.家庭暴力: 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 (上 ) [ J] .环球法律评

论, 2002, (春季号 ): 108.

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5消除对妇女暴力宣言 6第 1

条中指出: /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

包括殴打、家庭中对女童的性凌辱、因嫁妆引起的暴力、配偶

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

行为和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0均为家庭暴力。参见:陈明侠、

夏吟兰、李明舜、薛宁兰主编.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

究 [M ]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7.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5行动纲领6第 113

条对家庭暴力的表述为: /在家庭中发生的身心和性方面的

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家中女孩的性虐待、与嫁妆有关的暴

力、配偶强奸、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妇女有害的其他传统

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以及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0。参

见:黄列. 家庭暴力: 从国际到国内的应对 (上 ) [ J]. 环球法

律评论, 2002, (春季号 ): 108.

º 这项名为 /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

预0的研究结果显示, 65. 3%到 65. 9%的家庭会出现丈夫不

理睬妻子的现象, 22. 3%到 29. 6% 的家庭会出现丈夫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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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或摔东西的行为, 有 23. 8%到 28. 9%的家庭会出现丈

夫辱骂妻子的现象, 还有 19%到 21. 7%的家庭中 ,丈夫会威

胁要打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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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 egal Relief to Fam ily Emotional Abuse

L IU Hong- hua

(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China)

Abstrac t:  P resen tly, the re is no leg islation about fam ily emo tiona l abuse in Ch ina. W ith the var ia tion of the form o f dom estic v-i

o lence in practice, fam ily em otiona l abuse shou ld be leg isla ted and incorporated in to law aga inst dom estic v io lence in China. Fam ily e-

m otional abuse should be clear ly defined in law and se ries system s, such as sy stem o f burden of proo f in reverse, system of ma rita l

compensation for dam ages and special lega l a id system for em otiona l abuse should be bu ilt to m ake the law ope rable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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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the Environm entalControlM easures in RuralAreas

Under the V iew of Environm entalEquity

PENG X iao- yan, JIA Huan

(Zhej iang Forestry College, L in 'an 311300, Ch ina)

Abstrac t:  In recen t years, env ironmenta l equ ity issues is h ighlighted in the rural society. It. 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environ-

m enta l security o f rura l soc iety and rura l env ironm enta l governance. U rban and rural env ironm ental injustice have become an im po rtant

constra int in rura l env ironmenta l governance. Rua l residents are always in an obv iously unfa ir situation in the allo ca tion o f resources u-

sing, and bear 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nv ironm ental po llution. It should be comb ined w ith the new requirem ents of env ironm ent eq-

u ity theo ry and take the env ironm enta l equity theory as the basic concept o f bu ild ing new rural env ironm ental po llution contro l po lic ies

to ach ieve urban and rural env ironm ent equity and the integrated deve lopm ent of the econom y.

K ey words:  env ironmenta l equ ity;  the rural env ironm enta l protection;  env ironm enta l in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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